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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章程修正案 

 

  

   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（2014年修订）相关规定，

为进一步完善治理制度，拟对原《公司章程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。同时

根据公司业务开展需要，拟在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“环

保工程施工”等内容。具体修改情况如下： 

 一、原《公司章程》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：燃烧及控制、节能、

环保及新能源设备、锅炉、钢结构的工程设计、制造、成套、销售、安装、

调试、运行及管理、咨询服务、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；各类商品和技术的

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 

现修改为：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：燃烧及控制、节能、环保及新

能源设备、锅炉、钢结构的工程设计、制造、成套、销售、安装、调试、

运行及管理、咨询服务；房屋建筑工程、环保工程、钢结构工程施工总承

包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

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 

二、原《公司章程》第四十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，须经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。 

1、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的担保； 

2、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 50%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； 

3、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； 

4、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%； 

5、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且

绝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； 

6、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。 

现修改为：第四十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，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1、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的担保； 

2、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 50%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； 

3、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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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，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%以

后提供的任何担保； 

5、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。 

三、原《公司章程》第七十七条 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以其所代表

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 1股份享有 1票表决权。 

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，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。 

董事会、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。 

现修改为：第七十七条 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

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时，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

当单独计票，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。 

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，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。 

董事会、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。

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。禁止以有

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。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

持股比例限制。 

  

 

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

 

 




